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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表1-3 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调查表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调查报表

（一）机构属性代码：行政区划、类别、主办单位、隶属关系
（二）基本信息：位置、联系方式、中医药特色资源配备基本情况                 

调查表1-4 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情况调查表

（一）年末人员数   （二）年末床位数   （三）年末设备数    （四）本年度收入
（五）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   （六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（仅提供服务单位填报）

报表说明

报表期别：年报（2023年1月1日-2023年12月31日）
填报范围：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社区卫生服务站、
机构状态：2023年12月当月处于开业、筹建状态（与卫统一致）
报送日期：2月20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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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页重点指标解释-基层医疗卫生机构-基本情况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用18位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表示，分别是1位登记管理部门
代码、1位机构类别代码、6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、9位主体标识码（组织机构
代码）、1位校验码。

强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报，与上报卫生健康统计直报的信息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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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机构代码采用《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（GB/T 11714-1997）》B，组织机构
代码是MA4L16JQ9。
组织机构代码一般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第9-17位（保证两码一致）；
本标准规定本体代码 PDY00001-PDY99999为自定义区，部分非独立法人的基层医疗机
构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代码,由卫生行政部门赋予其PDY开头的临时组织机构代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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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机构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：

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代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须为18位，且不能全部为“x”、“0”、“X”；

组织机构代码组织机构代码不能为空，必须是9位，并且组织机构代码不是PDY开头时，必须
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9-17位一致。

若没有唯一标识码、登记号，可不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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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机构为社区卫生服务站、村卫生室：

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则全国唯一标识码、登记号必填。

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须为18位，且不能全部为“x”、“0”、“X”。

若没有组织机构代码会在机构库录入时自动生成，填报时会自动带出；组织机构代码必须是9位，
不是PDY开头时，必须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9-17位一致。且不能全部为“x”、“0”、“X”

至少填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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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属性代码：机构属性代码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据《卫生机构（组织）分类代码证》申报表确定。
信息由机构库自动导入，主管部门在机构库维护时，所有属性都可以修改，一定要仔细核实修改（区
县以下的要在县里维护好），核实依据为报给卫统的信息，保持一致，年报采集结束后会依照基本情
况报表对机构库信息进行更新。

机构库维护结束后，填报期内原则上不允许再修改机构信息。
填报机构报送数据时，会自动带入主管部门已维护的机构属性信息。
其中，名称、机构类别、行政区划不允许修改，其他机构属性如与实际情况不符，填报机构可以自行
修改。最终机构库会以调查报表中的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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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登记注册类型代码” 采用国家统计局颁布、统计上用的《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》前两位。

代码选择必须到根节点
如经济类型不可选择10 内资，需要选择11-19具体的内资类型
如乡镇街道代码不可选择朝阳区，需要选择到具体的街道

公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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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应机构库里的机构类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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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报送卫统的代码一致，包括自定义代码也要与报送卫统的一致。
行政区划代码由民政部门确定、发布。采用民政部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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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分两段由九位数字构成， 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的第一段采用GB/T 2260中的
六位数字代码，表示县级及县级以上行政区划。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的第二段采用系列顺序码，由
三位数字构成，具体划分为:001-099 表示街道（地区），100-199 表示镇（民族镇），200-399 表示乡、
民族乡、苏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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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数据报送，采用民政部2023年10月份公布的行政区划代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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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：医院由国家和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主办，按“卫健行政部门”编码。
• 其他行政部门：指主办单位为卫健部门以外的行政部门，按“其他行政部门” 编码。（例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管的6家中医院）
• 事业单位：注意不是机构本身性质，是主办单位性质。
• 与“设置/主办单位” 关联审核：设置主办单位代码=1卫健部门、2其他行政部门，则登记注册类型代码必须为

11国有、12集体。反之不成立

政府办

非政府办

村卫生室
不一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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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卫生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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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政府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才填写隶属关系。由县卫生健康委等行政部门主管的医疗机构
编码为“5“，由县级市或区卫生健康委等行政部门主管的医疗机构按“4“编码。          
  直辖市的区为“3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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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界定：
①西医药诊疗人次或者收入超过60%的（满足一项即可），单选“1西医为主”；
②中医药诊疗人次或者收入超过60%的（满足一项即可），单选“2中医为主”；
③中医药诊疗人次或者收入在40-60%区间（满足一项即可），单选“3中西医结合”；
④民族医药诊疗人次或者收入超过60%的（满足一项即可），单选“4民族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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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村卫生室所挂靠的医疗卫生机构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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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归属乡镇卫生院一体化管理：乡村一体化管理下，村卫生室归属乡镇卫生院一体化管理，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• 归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体化管理：乡村一体化管理下，村卫生室归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体化管理，不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。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辖区常住人口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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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是否设立中医科（少数民族医科）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否将中医科作为一级临床科室独立设置。

• 中医科（少数民族医科）是否达到基本标准：参照《关于印发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基本标准的通知》

（国中药发﹝2010﹞3 号）要求，同时满足下列三项：1）作为一级临床科室独立设置；2）至少

配备 2 名以上中医类别执业（助理）医师；3）保证使用面积，配备中医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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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是否设立中药房（少数民族医药房）：基层医疗机构是否设立自有中药房（1自有）或和社会机构

签订协议能提供中药代加工和配送服务（2社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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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是否建立相对独立的中医综合服务区（中医馆）：基层医疗机构是否建成中医药相关科室相对集中

设置、多种中医药方法和手段综合使用、中医药文化氛围浓郁并相对独立的中医综合服务区。

• 中医综合服务区（中医馆）是否达到建设标准：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的中医综合服务区是否通

过由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并达标。建设标准参照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 国家

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中医馆服务能力提升建设标准和社区卫

生站 村卫生室中医阁建设标准的通知》（国中医药综医政发〔2023〕5号）。

• 中医综合服务区（中医馆）是否完成服务内涵建设：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建立的中医

综合服务区是否达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服务内涵建设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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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中医综合服务区（中医馆）是否开展远程医疗服务：指中医综合服务区是否按照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

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》（国卫医发〔2014〕51 号）要求，与其他医疗机构签订远程

医疗合作协议，运用通讯、计算机及网络技术，为患者提供或接受远程医疗技术支持。

• 是否设置“中医阁”：指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建立的中医综合服务区是否按照《国家中医药管

理局综合司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中医馆服务能力提升建设

标准和社区卫生站 村卫生室中医阁建设标准的通知》（国中医药综医政发〔2023〕5号）要求建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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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否具有开具中药饮片的条件，包括是否配备可开具中药饮片处方的医师，且是否

配备中药饮片等。根据《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（化药及生物制品）的通知》

（国卫办医函〔2019〕558号），医师可开具中药饮片处方的几种情况;(1)中医类别执业医师，可开具中

药处方。（不含中医类别助理医师）(2)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、中西医结合、民族医医

学专业学历或学位的，或者参加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2年以上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（总学时数不少

于850学时）并取得相应证书的，可开具中药处方。(3)取得《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》、《中医医术确

有专长医师资格证书》的，可以开具中药处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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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能否提供个性化中药服务：指受患者委托，是否能够提供按医师处方（一人一方）应用中药传

统工艺（膏方、散剂等）进行加工等服务。

• 能够运用的中医医疗技术：指实际能够开展的中医医疗技术，中医药技术见附录10。如果本机

构开展属于中医医疗技术目录外项目，则选择“其他类-其他”。

• 勾选到具体技术，而不是大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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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散装中药饮片：无预包装的中药饮片。

• 小包装中药饮片：按设定剂量单位定量包装，由配方药师直接“数包”调配，无须称量的中药饮片。

• 中药配方颗粒：由单味中药饮片经加工制成的颗粒，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，按照中医临床处方调配

后，供患者冲服使用。属中药饮片范畴。

• 属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中成药的品种数：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的属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

的中成药范围的中成药品种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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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开展上门中医药服务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老年人、其他行动不便人群，上门提

供中医药服务。

• 是否开展家庭医生签约中医药服务：是否按照《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

意见》（国医改办发〔2016〕1 号）和《关于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卫基层发〔2018〕35 号）的要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中医药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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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是否开展“互联网+”中医诊疗服务：指是否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涉及诊断、

治疗的中医医疗服务，主要包括利用互联网开展的部分常见病、慢性病的中医复诊

服务，家庭医生通过互联网为签约患者提供的中医诊疗服务，如开具中成药、中药

饮片等。

• 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帮助城乡居民体验

感受中医药文化、掌握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的固定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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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分支机构：

• 分支机构可以自己填报，也可以数据汇总至上级由上级机构填报，把握“数据不重

复报，不漏报”原则。

• 医疗卫生机构下设的分支机构，如人员、经费和工作量不能与上级单位分开，仅要

求填报基本情况表，其他数字计入上级单位中。

（二）村卫生室

• 村卫生室全部由其他机构代报，数据不合并到代报机构中（分支机构除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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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“0”与“空”是不一样的

   0 ：开展了服务，但没有服务人数

   空：未开展服务

（二）指标分项 <  指标总项（参照缩进情况和编号）

      指标分项 ≦ 指标总项

（三）年末：整个调查期内（1月1号——12月31号）

（四）人数：按人头统计

      人次数：按次数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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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在本机构执业的执业(助理)医师人数、中医类别执业（助理）

医师人数、中医（专长）医师人数：指本年度在本机构执业的

相关人员数量，即国家医疗机构、医师、护士电子化注册系统

显示已激活状态的相关人员的数量，包括多点执业人员。

• 在岗执业（助理）医师人数、中医类别执业（助理）医师人数、

中医（专长）医师人数：指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并由单位支付

工资并取得相关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。包括在编及合同制人员、

派遣人员、返聘和临聘本单位半年以上人员，不包括离退休人

员、退职人员、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人员、返聘和临聘

本单位不足半年人员。多点执业医师一律计入第 1 执业单位

在岗职工数，不再计入第 2、3 执业单位在岗职工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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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机构执业的执业(助理)医师人数≥在岗执业（助理）医师人数

（下设分项同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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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中医类别执业（助理）医师人数中具有正高级职称人数、

具有副高级职称人数、具有中级职称人数、具有初级职

称人数：指在岗人员中受聘正高级、副高级、中级、初

级职称的人数。

   与中医类医院区分：医院是“获得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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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注册为全科医学专业的人数：指医疗卫生机构中取得执

业（助理）医师证书且执业范围为“全科医学专业”人

数，包括拥有多项执业范围，加注册“全科医学专业”

的人数。不包括取得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并

注册为“全科医学专业”的人数。

• 注册为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的人数：按照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要

求，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中，参加由国家行业主管部

门统一组织的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后取得乡

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，并注册为“全科医学专

业”的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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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取得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的人数：指医疗卫生机构中

取得全科医生转岗培训、骨干培训、岗位培训和全科专

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、乡

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的执业(助理)医师之和，

不包括取得合格证书已注册为“全科医学专业”的人数，

不得重复统计。

• 中医（专长）医师人数：根据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

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5号）规定，取得《中医

(专长)医师资格证书》和《中医(专长)医师执业证书》

的医师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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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：指能够开具中药饮片或中成药，

能够运用中医非药物疗法。

• 西医学习中医人员数：指非中医类别医师经过 2 年以

上中医药院校教育或经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认可批准的

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学习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。

• 接受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人数、接受中医药适宜技术培

训人次数：年内接受区县级及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

的相应医师或乡村医生人数、人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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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注册护士数：按取得护士执业证书且实际从事临床工作

的人数统计，包括从事临床工作并同时从事管理工作的

人员（如院长、书记等）。

• 以中医为主的乡村医生人数、中西医结合乡村医生人数：

指获得“乡村医生”资格证书， 行医方式以中医或中

西医结合服务为主的乡村医生人数。

接受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人次数 ≥ 培训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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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设置家庭医生团队数：由全科医生、护士、公共卫生人

员等组成通过家庭签约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综合医疗服

务的团队数。

• 中医全科医生牵头的家庭医生团队数：由中医全科医师

牵头，由护士、公共卫生人员等组成通过家庭签约服务

模式为居民提供综合医疗服务的团队数。

• 参加继续教育并取得规定学分中医药人员数：指中医类

别执业（助理）医师、中药人员每年取得 25 学分以上

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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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编制床位：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定的床位数。

• 实有床位：指年底固定实有床位数，包括正规

床、简易床、监护床、超过半年加床、正在消

毒和修理床位、因扩建或大修而停用床位。不

包括产科新生儿床、接产室待产床、库存床、

观察床、临时加床和病人家属陪侍床。

• 填报对象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社区卫生服务站、乡镇卫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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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中医类临床科室实有床位数：指中医科、中西

医结合科、少数民族医学科年末实有床位数。

• 中医科（民族医学科）实有床位数：指中医科、

民族医学科年末实有床位数。

• 中西医结合科实有床位数：指中西医结合科年

末实有床位数。

• 其他中医科实有床位数：指针灸科、推拿科等

其他类别的中医类临床科室年末实有床位数。

• 填报对象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社区卫生服务站、乡镇卫生院

中医类临床科室实有床位数=中医科（民族医学科）实有床位数+中西医结合科实有床位数+其他中医科实有床位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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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医疗设备总数：单位实际拥有的可供调配的医疗设

备台数，包括单位所有的安装和未安装的设备。不

包括已经批准报废的设备和订购尚未运抵医院的设

备。

• 中医诊疗设备：共14大类，见附录11。

    设备数不能为空，不能为负数，没有要填 0

    医疗设备总数≥中医诊疗设备

    中医诊疗设备 = 其中各类设备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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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总收入：反映医疗卫生机构本年度收入总额。

• 医疗收入：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疗服务活动所取得的

收入，包括药品收入。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，医疗收入为实际医疗收费。

• 门急诊收入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门急诊患者提供医

疗服务所取得的收入。

• 住院收入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住院患者提供医疗服

务所取得的收入。

• 药品收入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疗服务所取得的

门急诊药品收入和住院药品收入。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单位为元！
中医类医院单位为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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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结算差额：医疗卫生机构同医疗保险机构结算时，因医

疗卫生机构按照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算确认的应收

医疗款金额与医疗保险机构实际支付金额不同而产生的

需要调整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收入的差额，但不包括医疗

卫生机构因违规治疗等管理不善原因被医疗保险机构拒

付所产生的差额。医疗卫生机构因违规治疗等管理不善

原因被医疗保险机构拒付而不能收回的应收医疗款，应

按规定确认为坏账损失，不通过本明细科目核算。结算

差额在发生时，应按比例调整收入，月末无余额。

• 中医医疗服务收入：指医疗服务活动中，按照国家或各

省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所取得的中医及民

族医的医疗服务项目收入，不含中药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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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逻辑审核关系

• 指标总项>指标分项。例如:总收入＞医疗收入

• 医疗收入=门急诊收入+住院收入+结算差额

• 门急诊收入≥其中：药品收入+门诊中医医疗服务收入

• 住院收入≥其中：药品收入+住院中医医疗服务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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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总诊疗人次数：指所有诊疗工作的总人次数，统计界

定原则为：①按挂号数统计，包括门诊、急诊、出诊、

预约诊疗、单项健康检查、健康咨询指导（不含健康

讲座）人次。患者1次就诊多次挂号,按实际诊疗次数

统计,不包括根据医嘱进行的各项检查、治疗、处置工

作量以及免疫接种、健康管理服务人次数；②未挂号

就诊、本单位职工就诊及外出诊（不含外出会诊）不

收取挂号费的，按实际诊疗人次统计。（卫统口径一

致）

• 中医诊疗人次数：按挂号数统计，包括应用中药饮片、

中成药或中医非药物疗法诊疗的人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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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应用中医非药物疗法诊疗人次数：按挂号数统计接受

中医非药物方法诊疗的人次数。中医非药物疗法所指

的中医医疗技术参见附录 10 和国家或各省的医疗机

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中的中医医疗技术。如门诊

患者同日同科（一个号）接受2种以上中医医疗技术的，

按1人次计算。

• 应用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人次数：指采用中医非药物

方法治疗的人次数（以实际治疗人次计），例如挂号 

1 次，实际治疗 10 次，按 10 次计。

重点指标解释-基层医疗卫生机构-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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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中医类临床科室诊疗人次数：按中医科、中西医结合

科、民族医学科挂号数统计的诊疗人次数。设中医综

合服务区（中医馆、中医阁）的机构仍需单独统计中

医类临床科室诊疗人次数。

• 中医科（民族医学科）诊疗人次数：指中医科、民族

医学科按挂号数统计的诊疗人次数。

• 中西医结合科实有床位数：指中西医结合科按挂号数

统计的。

• 其他中医科实有床位数：指针灸科、推拿科等其他类

别的中医类临床科室年按挂号数统计的。

重点指标解释-基层医疗卫生机构-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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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中医综合服务区诊疗人次数、中医综合服务区治未病

诊疗人次数：按挂号数统计在中医综合服务区接受诊

疗的人次数、接受治未病服务的诊疗人次数。若中医

综合服务区包含中医科，中医科诊疗人次数、接受治

未病诊疗服务的同时也需纳入中医综合服务区统计。

• 健康检查人次数：包括医疗卫生机构体检人次数、体

检中心单项健康检查人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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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类别为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”时

中医诊疗人次数≥中医类临床科室诊疗人次数

中医诊疗人次数≥中医综合服务区诊疗人次数

重点指标解释-基层医疗卫生机构-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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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出院人数：指报告期内所有住院后出院的人数。包括

医嘱离院、医嘱转其他医疗机构、非医嘱离院、死亡

及其他人数，不含家庭病床撤床人数。统计界定原则

为：①“死亡”：包括已办住院手续后死亡、未办理

住院手续而实际上已收容入院的死亡者。②“其他”：

指正常分娩和未产出院、未治和住院经检查无病出院、

无并发症的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出院者。

• 以中医为主的出院人数：指报告期内针对主病主证应

用中医治疗(使用中医住院病案首页，参照中医住院病

案首页，在“治疗类别”中勾选“1 中医”)的所有住

院后出院的人数。其他要求同上。

重点指标解释-基层医疗卫生机构-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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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应用中药饮片、中成药的出院人数：指出院患者中

应用中药饮片的出院人数。住院病案首页有“中草

药费”，“中草药费”＞0。中成药同上。

• 应用中医非药物疗法的出院人数：出院患者中使用

中医非药物疗法的出院人数。住院病案首页住院费

用部分的“中医治疗”＞0 的人数。按出院病历统

计，一次住院期间同时使用 2 种以上中医医疗技

术，按 1 人计算。

重点指标解释-基层医疗卫生机构-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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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门急诊处方数：指门急诊所有药物处方总数，包括

中药饮片处方、中成药（含医疗机构中药制剂）处

方、西药处方。门急诊处方总数按药房处方数统计。

如果中成药、西药开具在同一处方上，需拆开后分

别计算。

• 中药饮片处方：包括散装中药饮片、小包装中药饮

片和中药配方颗粒处方。

•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：是医疗机构根据本单位临床需

要经批准而配制、自用的固定的在注册有效期内的

中药处方制剂。

门急诊处方数=其中：中药饮片处方数+中成药处方数+西药处方数

重点指标解释-基层医疗卫生机构-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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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家庭医生团队数、能

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家庭

医生团队数、中医全科牵

头家庭医生团队数>0 

“是”

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次数≥0

=0 

“是”

=0

空

“否”

 空

重点指标解释-基层医疗卫生机构-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

注意跨表的指标逻辑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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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急诊收入>0  总诊疗人次数>0

门急诊收入中：药品收入>0  门急诊处方数>0

门急诊收入中：药品收入内：西药收入>0  门诊药物处方总数中：西药处方数>0

门急诊收入中：门诊中医医疗服务项目收入>0  应用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人次数>0

重点指标解释-基层医疗卫生机构-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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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急诊收入中：药品收入内：中药饮片收入>0

散装中药饮片、小包装中药饮片、中药配方颗粒品种数任意一项>0

中医诊疗人次数中：应用中药饮片诊疗人次数>0

门诊药物处方总数中：中药饮片处方数>0

重点指标解释-基层医疗卫生机构-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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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急诊收入中：药品收入内：中成药收入>0

中成药品种数>0

中医诊疗人次数中：应用中成药诊疗人次数>0

门诊药物处方总数中：中成药处方数>0

重点指标解释-基层医疗卫生机构-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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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院收入>0  出院人数>0

住院收入中：药品收入内：中药饮片收入>0  散装中药饮片、小包装中药饮片、中药配方颗粒品种数任意一项>0

 出院人数中：应用中药饮片的出院人数>0

 住院收入中：药品收入内：中成药收入>0  中成药>0

 出院人数中：应用中成药的出院人数>0

 住院收入中：住院中医医疗服务项目收入>0 出院人数中：应用中医非药物疗法的出院人数>0

重点指标解释-基层医疗卫生机构-本年度医疗服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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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有关指标解释与

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》一致。

此项指标的填报范围为由政府确定的提

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医疗机构。

  指标分项 ≦  指标总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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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年末开展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 0—3 

岁儿童中医调养人数、 65 岁以上老年人

中医体质辨识人数：指年末按照本年度

《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规范》要求，为 

0～3 岁儿童、65 岁以上老年人建立健康

档案并儿童提供中医调养和老年人中医体

质辨识服务的人数，不包括不再提供服务

的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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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孕产妇早孕建册人数：指辖区内孕13周之前建

册并进行第一次产前检查的产妇人数。

• 高血压、糖尿病管理人数：指年末按照本年度

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》要求，建立高

血压、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档案并提供相关服

务的患者人数。

• 中医药管理人数：指年末应用中医药技术和方

法提供情志调摄、饮食调养、起居调摄、穴位

按摩等中医药管理的孕产妇早孕累计人数、高

血压患者累计数、糖尿病患者累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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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居民健康档案累计建档人数：指按照本年度

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》）中《城乡居

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规范》要求建立的城乡居

民健康档案累计人数。按常住人口统计，不包

括已居住本地不足半年的流动人口档案数。

• 年末有中医体质辨识的居民健康档案累计建档

人数：指年末居民健康档案累计建档人数中开

展中医体质辨识的累计建档人数。累计建档人

数按常住人口统计，不包括已居住本地不足半

年的流动人口档案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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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监测统计中心


